附件3： 

承诺书

本人参加2026年泉州市鲤城区公办学校公开招聘编制内新任教师考试，本人承诺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自愿放弃聘用资格或解除聘用合同：
一、个人档案审核不合格或未能如期寄达的；
二、本人存在违法犯罪记录、失信记录的；
三、未能在2026年8月31日前提供符合要求的普通话等级证书、教师资格证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等材料。
四、其他不符合招聘公告规定或不符合招聘岗位资格条件或故意欺瞒、提供虚假信息及证明材料的。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承诺人签字（手印）：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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